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文件


	新国土资〔2016〕32号

	


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

新兴段（云浮段）征收簕竹镇良洞村委会
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4月18日，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函〔2016〕11号文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15〕900号），批准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

2、 征收土地位置：簕竹镇良洞村委会属下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三、被征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详见下表：　　　　　　　　　　　　　　　　　　　

	权属单位
	地类
	面积（亩）
	合计（亩）

	簕竹镇良洞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林地
	133.4501 
	153.5638 

	
	园地
	20.1137 
	

	簕竹镇良洞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耕地
	7.1324 
	39.4725 

	
	林地
	10.2032 
	

	
	园地
	22.1369 
	

	簕竹镇良洞村第三经济合作社
	林地
	1.2638 
	6.3983 

	
	园地
	5.1345 
	

	簕竹镇良洞村第五经济合作社
	耕地
	3.7614 
	70.8888 

	
	林地
	65.8740 
	

	
	园地
	1.2534 
	

	簕竹镇良洞村第六经济合作社
	耕地
	17.0195 
	45.6999 

	
	林地
	24.6794 
	

	
	园地
	4.0010 
	

	簕竹镇良洞经济联合社
	林地
	1.0001 
	22.9814 

	
	园地
	21.9813 
	

	合计
	
	339.0047 
	339.0047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耕地为4.6万元/亩，

园地为3.5万元/亩，林地为1.8万元/亩。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权属单位
	地类
	面积（亩）
	补偿标准（万元/亩）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

	簕竹镇良洞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林地
	133.4501 
	1.8 
	240.21018 

	
	园地
	20.1137 
	3.5 
	70.39795 

	簕竹镇良洞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耕地
	7.1324 
	4.6 
	32.80904 

	
	林地
	10.2032 
	1.8 
	18.36576 

	
	园地
	22.1369 
	3.5 
	77.47915 

	簕竹镇良洞村第三经济合作社
	林地
	1.2638 
	1.8 
	2.27484 

	
	园地
	5.1345 
	3.5 
	17.97075 

	簕竹镇良洞村第五经济合作社
	耕地
	3.7614 
	4.6 
	17.30244 

	
	林地
	65.8740 
	1.8 
	118.57320 

	
	园地
	1.2534 
	3.5 
	4.38690 

	簕竹镇良洞村第六经济合作社
	耕地
	17.0195 
	4.6 
	78.28970 

	
	林地
	24.6794 
	1.8 
	44.42292 

	
	园地
	4.0010 
	3.5 
	14.00350 

	簕竹镇良洞经济联合社
	林地
	1.0001 
	1.8 
	1.80018 

	
	园地
	21.9813 
	3.5 
	76.93455 

	合计
	
	339.0047 
	
	815.22106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详见下表：

                                          单位:元

	补偿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
	补偿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

	秦思斌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23664
	秦云弟
	青苗
	60

	秦伙进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500
	秦伙进
	青苗
	53461

	秦光华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67760.4
	张琼珍
	青苗
	750

	练月娟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75925.1
	房少珍
	青苗
	750

	房华清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46916.7
	秦文伟
	迁坟
	2100

	郑伯坤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515642.16
	秦增垣
	迁坟
	6000

	秦木水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500
	秦荣雄
	迁坟
	2000

	秦啟初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160
	梁治文
	迁坟
	24000

	房木带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320
	房少珍
	迁坟
	2000

	秦伯福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0
	陈汉
	迁坟
	2000

	秦光烈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260
	欧文芬
	迁坟
	6000

	曾月明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4607.4
	李雪芳
	迁坟
	10000

	梁新容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6815
	秦五
	迁坟
	2100

	蓝关水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630
	麦志雄
	迁坟
	9000

	房少珍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550
	秦云弟
	迁坟
	2000

	梁伟坚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240
	秦炳烈
	迁坟
	6000

	张珍珠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6130
	秦伯松
	迁坟
	6300

	梁松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875
	秦光华
	迁坟
	6000

	梁治文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00
	秦啟初
	迁坟
	2000

	梁金棠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8100
	黄月娟
	迁坟
	700

	秦耀强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0925
	简树辉
	迁坟
	15400

	梁振华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680
	梁新容
	迁坟
	24140

	李木兰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900
	梁松庆
	迁坟
	4000

	秦耀东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850
	秦金连
	迁坟
	4000

	梁耀新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810
	张珍珠
	迁坟
	36000

	秦金连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50
	秦水长
	迁坟
	4900

	秦伯均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07100
	郑惠月
	迁坟
	8000

	陈群建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57709.4
	秦重光
	迁坟
	7700

	秦水长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130
	詹啟明
	迁坟
	16700

	罗玉英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245
	张忠华
	迁坟
	2000

	良洞一组
	青苗
	193500
	凌辉昌
	迁坟
	4000

	良洞二组
	青苗
	24900
	陈科文
	地上附着物
	300558.2

	良洞三组
	青苗
	9100
	麦志雄
	迁坟
	2000

	良洞村委
	青苗
	90672
	秦培坤
	迁坟
	6000

	良洞六组
	青苗
	160615.3
	张怡祖
	迁坟
	2000

	良洞五组
	青苗
	156000
	秦荣雄
	迁坟
	4100

	麦志强
	青苗
	110609.6
	黄少美
	青苗
	150

	龚少莲
	青苗
	1500
	林金兰
	迁坟
	5500

	合计
	3495121.26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有关规定执行。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相关权利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6年7月22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簕竹镇人民政府和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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